
天津铁厂有限公司炼铁厂四高炉“4·4”机
械伤害一般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评估报告

2022年 4月 4日 18时 43分左右，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天

津铁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铁公司”）炼铁厂四高炉发生

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一名工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不

含事故罚款）约 40万元。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河东区委、河东区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

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有效落实，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存

在问题，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发展的意见》、《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安委办〔2024〕4号）和《天

津市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规

定，区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天津铁厂有限公司炼铁厂四

高炉“4·4”机械伤害一般事故（以下简称“4·4”事故）防范和整

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形成本报告。

一、评估工作过程



2022年 8月 10日，河东区人民政府依法批复同意了“4·4”

事故调查报告，标志着该起事故结案。按照“事故结案后一年

内，负责事故调查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组织开展评估”

的有关规定，区安委会办公室于 2023 年 8 月启动“4·4”事故

暴露问题整改情况评估工作，成立评估工作组，区应急管理

局、天津市公安局铁城分局、区总工会、天铁街道办事处作

为评估工作组成员单位按照分工开展评估工作，并根据实际

工作需要，邀请区纪委监委按照职责同步开展工作。

按照分工，区应急局负责汇总、整理评估组各成员单位

提交的评估情况材料，起草评估报告并报区人民政府；负责

评估行政处罚落实情况；负责评估天铁公司落实事故防范和

整改措施情况；负责将评估报告以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及时向

社会全文公开发布。

公安局铁城分局结合自身职责，配合区应急管理局做好

此次事故的评估工作。

区总工会参与对追责问责、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

况的评估。

天铁街道办事处负责参与评估天铁公司落实事故防范

和整改措施情况，并向区应急局提交评估情况书面材料。

受邀参加评估组的区纪委监委在职责范围内对事故评

估组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评估工作组到天铁公司开展现场评估工作。一是与相关

负责人进行座谈和问询，了解天铁公司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

产工作情况以及落实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



措施，开展整改工作情况；二是查阅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

行政处罚与党政纪处分相关资料；三是实地走访核查，检查

相关单位整改落实的情况。

二、总体评估意见

总体上看，对天铁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行政处罚已落

实；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已落实；天铁公

司对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已落实。

三、评估事项落实情况

（一）责任追究处理落实情况

1、天铁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对炼铁厂四高炉车

间主任宋波海考核 3000元，降职为副主任。

2、天铁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对炼铁厂四高炉车

间沟下段长杨水田考核 2000 元，并撤去四高炉车间沟下段

长职务。

3、天铁公司已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考核炼铁厂当月奖

金的 10%，其中包含对炼铁厂相关责任人的考核。炼铁厂相

关责任人的考核如下：考核炼铁厂厂长王京彬 20000元；考

核炼铁厂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工程师曹立东 10000元；考核炼

铁厂主管设备的副主任工程师李琦 5000 元；考核炼铁厂四

高炉车间副主任张智玉 2000 元；考核炼铁厂四高炉车间安

全员卢国风 1500元；考核炼铁厂四高炉车间沟下丙班班长、

李涛安全联保互保人张火堂 1500 元；考核炼铁厂安全科科

长马延凯 3000元；考核安全技术部部长胡纳新 5000元；考

核安技部副部长滑明林 3000元；考核公司总经理徐灯亮 8000



元；考核公司党委书记李维健 5000 元；考核公司分管安全

生产的副总经理王京彬 7000 元；事故单位与事故有关的其

他责任人的处理由炼铁厂予以考核，并将考核结果报安技部

备案。

（二）行政处罚和处理落实情况

1、天铁公司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向指定银行足额缴

纳罚款。

2、徐灯亮已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向指定银行足额缴纳

罚款。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1、天铁公司健全完善了清扫制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在《炼铁厂沟下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规定“沟下料坑门上锁，

禁止随意进入，清扫料坑时，必须有人监护，使用专用工具

清扫，不准进入防护栏清扫，注意料车运行情况；大量积料

清扫需要岗位进行停电挂牌，停断料车动力后方可作业，避

免挤伤。”并针对单通道料坑清扫作业建立完善了《炼铁厂沟

下料坑作业专项制度》、《炼铁厂老区清理料坑作业专项制

度》，对料坑清扫、检修和巡检管理等进行具体的安全管理

要求，并对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作业行为进行了危害因素风险

辨识，制定防护措施。

2、天铁公司炼铁厂针对四高炉料坑内照明和通风除尘

设施不良的问题积极改善了除尘效果，提升了除尘风量，加

装了照明设备，彻底改变了料坑内能见度低、扬尘大的问题。

确保料坑内作业人员能清楚准确观察料车运行情况。



3、天铁公司炼铁厂在四高炉料坑内的大料车和焦粉料

车周围加装了安全防护栏杆，设置了躲避危害的安全区域，

严禁作业人员进入运行的料车危险区域；加装了料车运行声

光报警装置，料车运行到底部会有声光报警提示作业人员；

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料坑小门上锁，做到了“人机分离”，

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令人员顺利避险。

4、天铁公司炼铁厂健全完善了各岗位安全生产职责，

建立了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提高职工安全意识。在职工中开展“每周安全宣誓”、“本

周我是安全员”、“反三违、促安全、杜事故”等安全活动，全

员参与安全管理。针对生产过程中违章指挥、违章作业人员，

填写家属告知卡，进行教育和考核，确保企业生产过程安全、

平稳、有序。

5、天铁公司正在进行落后产能淘汰和置换工作，已经

拆除了 1、2 号高炉、老制粉系统等设施，正在加快新建一

号高炉及附属设施的建设。

四、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一）主要问题

1、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

2、部分设备老旧，存在风险隐患。

具体问题见问题清单（附件 1）。

（二）工作建议

1、天铁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安全规章制度，切实强化二

级分厂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安全生产监督指导质量和频



次。

2、天铁公司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淘汰落后产

能，置换老旧设备。

具体建议见工作建议清单（附件 2）。

附件：1、问题清单

2、工作建议清单



附件 1

问题清单

1、安全规章制度不健全，缺少专项的制度和专项岗位岗

位操作规程，相关场所存在的主要危险源的控制没有形成明

确的规章制度。

2、部分设备老旧，属需淘汰或产能置换设备，存在风险

隐患，未及时将设备淘汰停用或产能置换。



附件 2

工作建议清单

1、天铁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安全规章制度，持续强化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制定专项制度和岗

位操作规程，明确相关作业场所存在的主要危险源、控制要

求、严禁事项和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等内容，确保料坑清

扫作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强化二级

分厂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安全生产监督指导质量和频次。

2、天铁公司要持续加大资金、人员等投入力度，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淘汰落后产能，置换老旧设备，在落后

产能、老旧设备淘汰置换完成前，坚决落实风险防范和整改

措施，确保相关设备设施安全运行。


